
项目需求说明

请投标人在制作响应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投

标人不能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求，

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响应。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商务要

求的，成交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

议，一切后果和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一、背景介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未成年人保护的

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

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组部、教育

部等《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育部等《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进全省学校社会工作建设，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推动家校社有效联动。

二、招标内容及采购需求：

1.驻校社工服务内容（南通市小海中学）：

（一）服务对象

1.负责学校的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情况调查及筛查。

2.经评估、筛查的部分重点关注学生：开展个案服务、小组服务、

社工课堂等专项服务，提升学生的抗逆力，协助学生积极应对各类成

长问题。

（二）服务时间和地点

驻校社工除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培训和会议外，原则上应全职在

校开展服务，参照学校的作息时间上下班，并合理利用双休及寒暑假

时间开展服务。

学校配备必要的工作场所（包括但不限于个案工作室和社工办公

室），提供必要的办公设施设备及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所需的物资器材

等。



（三） 项目具体服务要求

1.提供驻校社工服务

（1）驻校社工正式入驻学校后，主要提供以下三方面服务：一

是满足全体学生发展性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对引导和培养学生

价值观、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能力、科学抉择能力、生涯规划能力等

方面的服务；二是满足困境学生改善性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对

学生心理困境、学业困境、人际关系困境、偏差行为困境、家庭监护

困境等方面的介入。三是满足遭遇伤害的学生保护性需要的社会工作

服务。包括对学生校园欺凌、家庭暴力、遭受性侵害、监护侵害、生

命教育与危机事件等方面的介入。

（2）服务工作量。除处理紧急个案服务外，驻校社工应利用课

余时间、空闲时间和假期时间，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和服务对

象正常学习的前提下完成以下服务任务：

①满足全体学生发展性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通常采用社工课堂

的方法提供。针对重点年级和班级开展包括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等主题的系列成长课程，其中生命教育、校园欺

凌、网络安全、性安全为必选课程。1 学年周期内，驻校社工开设的

成长课程不少于 4堂。

②针对满足困境学生改善性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和满足遭遇伤

害的学生保护性需要的社会工作服务通常采用个案和小组服务方法

提供。对在学习、人际关系、行为规范、情绪与精神状态等方面出现

明显异常的在校生开展重点个案服务；针对休学在家的学生要加强与

困境儿童项目方的紧密协作，以综合治理思维加强跨团队协作，保障

重点对象的生命健康安全，需完成个案总数不少于 10例（寒暑期以

个案服务为主，完成不少于 5 个。）

③建立家长/教师工作坊：针对重点家长群体和教师群体，以开

放交流的方式开展重点议题研讨活动，为家长和教师提供专业支持、

情绪减压等服务，完成次数不少于 4次（授课内容与学校协商确定）。

（3）其他服务：面向师生的日常咨询，校园倡导，家庭访视，

成长夏令营，家校社联动等。



（4）协助学校与社区、相关部门的社会工作服务对接；

（四）项目人员配备要求

1.驻校社工：1 名派驻项目。

（1）具有教师资格证或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

人才优先配备；

（2）中共党员优先。

（五）服务记录要求

1.驻校社工服务期间，须做好规范、详细、完整的服务记录，个

案服务记录要包括评估、计划、介入、链接资源、结案、回访等所有

环节的服务记录，以备随时查验。

2.成交单位对所有个案的服务记录负有保密责任，非经甲方书面

同意，不得泄露给第三者或对外发布，因成交单位泄漏资料于第三者

或对外发布造成甲方承担法律责任及赔偿时，成交单位应负完全责

任；如因成交单位不当使用个案记录资料侵害甲方和服务对象合法权

益时，由成交单位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六）其他服务要求

1.社工在服务过程中要遵守《社会工作者伦理守则》等专业伦理

规范；当个人利益与案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把案主的权益、利益

放在首位。

2.社工在提供资源链接的服务时，社工要对参与其中的助人者提

前进行专业服务的说明或培训，使参与人员遵守助人规范，保护案主

及其家庭的权益和隐私。

3.每一位社工在服务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接受甲方提供的外部

督导服务，在受督过程中提升自我专业素质和心理素质。

三、付款方式

服务期满半年后付合同价的 50%，余款 50%待服务满一年后一次

性付清。支付前，应出具由税务部门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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